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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之我见——释读《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傅慧平 

(贵州大学 贵州 550025) 

【摘 要】《社会学方法的规则》是涂尔干的重要著作之 
一

，集中表现了涂尔干对于社会学基本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的理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社会现象”的解说，他认为社 

会现象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可以强加于人身上的客观事物， 

这是否符合人类学上对于社会现象的看法呢?用文化人类学 

的角度，我们该如何去理解“社会现象”?本文在人类学的学 

科背景下，尝试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社会现象；社会学；人类学 

引言 

E’mile迪尔凯姆．埃米尔(1858-1917)，又译“涂尔干”、 

“杜尔干”，法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和文 

化学家，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创始人。他认为，对一切社会问 

题的解释，全应在社会事实中找原因，而不应在生物学与心 
理学中找原因。社会学的对象便是研究各种社会事实。社会 
学的方法也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最主要是一种比较的方法。 

但只有属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事实，才能相互比较。 

他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一书，是这一学派的代表 
作，对法国影响很大。 

根据涂尔干的基本观点，关于社会现象，他强调两点。第 
一 是现象的客观性，强调它应该是事实上存在的现象，以排 

除那些事实上不存在，而人们主观上却认为它们存在的现 

象；第二是现象的社会性。，他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社会性质” 

的现象，才是社会现象，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本文从 

“社会现象”的静态与动态两方面出发，试图表达自己的观 
感。 

本书结构很简单，但内容很丰富。作者首先在《绪论》中 
表达写作本书的目的，即：“从这本书中，大家或许可以明白 

我研究社会学从何下手，以及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方向”；其次 

通过定义“社会现象”，提出观察“社会现象”的规则以及区分 

规则现象和不规则现象的规则，并举实例说明观点来引出后 

文的“社会类型”；最后，则是分别阐述解释和检验社会现象 

的规则；结论中作者强调了自己的观点：社会学应该独立于 

哲学，只有当把社会现象当作社会的事物时，社会学研究方 

法才具有客观性。 
一

、“社会现象”的静态观 

作者对社会现象的定义如下：所有“活动状态”，无论固 

定与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 
的；或者说，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于团体中，不仅有独立于 

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由 

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作者眼中，社会现象的最基本的特征是 

“用一种强制力作用于个人的现象”，强制力是其主要的与人 

们主观认为的现象分离的客观存在性。比如中国传统社会中 

的“贞洁牌坊”现象，因为明清理学思想的盛行，社会要求妇 

女一定要保持贞洁，即使丈夫去世也不得改嫁，受人侮辱时 
一 定要以死明志，这样的妇女给整个家族带来莫大的荣誉。 

然而妇女本人在此中所受的折磨无人考虑。这纯粹就是社会 

文化对个人行为的一种强制力作用，而且是一定时期的社会 

现象。这能很好地诠释涂尔干关于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即静 

态的社会现象的强制力。从人类学角度来说，这种社会现象 

相当于文化场景，即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人在其接触过程中所共同享有的文化体系。个人在这种文 
化体系中，往往逃不脱那一套约定俗成的契约与交往规矩， 

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涂尔干强调“社会的”一词，认为这“表示一种综合的，与 

已形成的个体现象相脱离的现象”即“构成社会信息的是集 

体性的信仰、倾向与守则。”我以为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能 

更好地表达这一观点。某一种现象在其最初形成过程中，经 

常作为社会的异类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普遍接 

受的这一现象就容易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而此时，不 

符合这一规则的现象又被称为“异类”。慢慢地，当这一种规 

则已经成了人们不自觉的一种行动时，特别是在小孩身上表 

现时，就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更多的时候 
是人们难以逃脱的一种文化影响，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影响。 

同时，这种影响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同一社会类型中的，也即 

人类学所说的文化模式。当一种文化成为模式时，就成了人 

类行为的背景了。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 
后为大”思想，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无子被看 

作一个男人一生中的遗憾，没有生男孩的女人也往往因此被 

丈夫冷落。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当一种社会类型下的人们形成 

了某一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也即具有了某种社会场景时， 
人们的行为因此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此时，这种一致 

性或相似性的社会行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的 

背景是客观的，静态的，在某—时期保持稳定。 

二、“社会现象”的动态观 

书中谈及“社会现象”的特性时候说，集体习惯的存在在 

于连续行为中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及这种形式一经采用后 

通过人们的交谈、教育及文字的传播等发生的作用。也就是 

表明社会现象尽管在短期看起来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 

但是当这种形式一经采用后，就会通过一些手段得到传播并 

且发生作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人类学上所谓的 “文化传 

播”。这是社会现象发生作用的途径与手段，没有这个过程， 

也就没有社会现象的发生了。作者在书中所提及的“社会潮 
流”的产生即是如此。 

另一方面，社会现象，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社会风气”，后 
者的定义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状况的综合反 

映，是广大社会成员精神风貌的总体表现。并且，一种社会风 
气形成后，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和能动性，它普遍渗透于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 
系之中，以强大的舆论和社会习惯势力的形式，左右人们的 

言论和行动。而其“左右”就是一种控制力，社会的控制力。社 
会控制指社会以及团体、社区对个人施加的任何影响，其方 

法和途径可以是正式的或制度的，如政权、法律、宗教、教育 

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或制度户的，如礼节、声望、闲谈、谣 

言、新闻、时尚、舆论等。故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社会控制 

应该是动态的控制过程。举例来说，当年清兵入关以后，要求 

所有民众剪发、蓄发，并声明“留发不留人，留人不留发”。尽 

管最初遭到反抗，随着政府强制执行和时间的推移，人们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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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社会的正义理论 

张爱丽 

(中南大学 湖南长沙 410083) 

【摘 要】网络的出现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就道德 
领域而言。它在带给人类无限幢憬的同时，又使人面对道德 

主体的责任缺失、不道德行为大量客观存在等问题。本文以 

网络中的人肉搜索为例，对网络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的正义力 

量进行了阐述，并且更加深层的分析了网络时个人隐私的侵 

犯。因此，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肉搜索；正义；网络隐私权 

一

、人肉搜索及其特征分析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的网络现象，一般是指将 

Google、百度等网络搜索引擎与人工搜索相结合，通过充分 
动员广大网民力量，集中网民注意力，在网络上搜索某一个 

人、某一件事的信息和资料，确定被搜索对象的真实身份并 

将其暴露于互联网世界之中的一种超强的搜索手段。这种搜 

索行为之所以被称为“人肉搜索”，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 

信息搜索和机器搜索，因为它把单纯从互联网上通过网页寻 

找信息来获取答案的行为，通过提问的方式指向了广大网民 
本身。“人肉搜索”不仅加强了网民的参与意识，而且使整个 

搜索的过程的更加透明的显示在网络中，参与搜索的网民能 

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指出搜索中的错误，有效的控制了所搜中 
失误对被搜索人的伤害程度。 

“人肉搜索”始于“陈自瑶事件”，但是从2006年的“虐猫 

事件”开始，“人肉搜索”的题材从最初的戏谑、娱乐迅速转换 
为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秩序维护和构建为主。在这个 

转换的过程中，人们仿佛看到了“人肉搜索”充当了实现正义 

的手段。然而在对这些不同的题材的分析中，可以概括出“人 

肉搜索”具有以下的特征I”： 

第一，就行为方式而言，“人肉搜索”具体包含多种行为。 

首先，通过提问启动“人肉”搜索行为，即把被搜索对象的某 

些线索公布于网络上发动广大网民进行搜索以及提供相关 

线索；其次是广大网民参与搜索以及提供线索、分析整理相 

关线索，确定被搜索对象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以及相关 

信息；再次是把搜索结果公布于网络；最后，往往导致广大的 

网民对被搜索对象在网络上进行评论、谴责甚至在现实生活 

中进行骚扰、谩骂、恐吓以及人身攻击。 

第二，就行为主体而言，“人肉搜索”参与者众多。如前面 
所述及的，“人肉搜索”的参与者包括发起人、广大的参与搜 

索和提供线索、信息的网民以及在确定了被搜索对象并将其 
公之于网络之后参与评论、谴责甚至攻击的网民，除此之外， 

“人肉搜索”还涉及网络服务提供商，因为被搜索对象在网络 

上留下零星的信息片段最后被集中起来，离不开网络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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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习惯了，以至于在民国时期，剪发倒成了大逆不道的事情。 

因此，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都是动态的，随社会和 

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更多时候，在形成以后，要经过一定 

的外力才能加以改变从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涂尔干在书中还重点分析了区分规则与不规则现象的 

一 些方法和原则。如“事物为数最少的现象不能用来作为事 

物的标准”；“判断一个事物是否不规则，首先必须明确规则 

现象的前提条件，以及表明规则现象的迹象”；“在同一种类 

中。规则与不规则的现象，根据种类本身的变化情况而定”。 

作者还对规则现象下了定义：即所谓规则，必须根据各种不 

同种类的存在条件去确定。它或者是对这些存在条件的机械 

反映，或者是身体适应这些条件的手段。所以，由这个层面来 
讲，社会现象在规则时候是相对来说稳定的，不规则的时候 

变化的幅度要更大。而且所谓社会现象还必须按照其前提条 
件去确定。 

动态是绝对的，就如同运动是绝对的一样。社会本身处 

于变化发展中．社会的条件也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变化频率 

加快，所以，在条件变化较快的前提下，社会现象的形成相对 

以往要更快，其变化也更快。 

总结 

从本书中，我们体会到了涂尔干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强 

调要尽量避免主观性，要在研究中注意事物的客观性，并且 

提出了适合社会学研究的比较方法和共变法。“社会现象”的 

概念始终贯穿全书。其实 ，相对于社会学的这些方法和规则， 

人类学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强调田野调查，始终要求站在 

被研究者的角J妾看问题 ，这应该是客观性的最好体现。但是 

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即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存在假设， 

人类学假设了“民族”“文化”的概念，社会学也是如此。全篇 

中，涂尔干都在建构一个有关“社会现象”的理论，他在叙述 

社会学研究方法时，一直有一个前提存在，即当用比较方法 

和共变法研究一个“社会现象”时，这个现象是暂定不变的， 

因为只有不变，才能研究其横向性，从而有利于纵向的研究， 

那么，这便是本文所谓的“静态”，作者在极力避免“动态”的 
问题。 

涂尔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社会学主要 
解释的是能够对我们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的显示的实在。推 

广之于人类学也一样，只是人类学者的目标走的更远，他们 

希望不仅是解释“实在”(本民族、本社会的或者异民族、异社 

会的)，更重要的是探讨其存在的根源和其发展的趋向，并在 

此基础上探究有利于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如此说 

来，人类学理应吸取社会学的实践经验，了解“社会现象”．然 

后通过“社会现象”探究“社会本质”。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地探 

讨人类的行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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